关于组织开展2018年国家“万人计划”
教学名师遴选工作的通知
各相关高校人事处：

根据《教育部办公厅 中共中央组织部办公厅关于组织开展2018年国家“万人计划”教学名师遴选工作的通知》（教师厅〔2018〕6号）精神，现就国家“万人计划”教学名师遴选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一、遴选范围

面向全国各级各类学校在职专任教师进行遴选。

二、遴选名额

各相关高校限报1人。

三、高等学校申报遴选条件
1．普通本科院校人选，应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，近6学年（2012—2018学年）主讲课程的平均课堂教学工作量不少于96学时/学年，其中每学年必须为本科生主讲一门课程（医学专业任课教师按教学时数计算，本科教学工作量平均不少于60学时/学年，含案例教学和临床带教）。

2．高等职业学校人选，应具有相关企事业单位一线实践工作经历，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，近3学年（2015—2018学年）承担本校教学任务（包括实训、实习等实践课程）不少于180学时/学年。

3．非现任校级领导。

4．非国家“万人计划”其他类别申报者和国家“万人计划”领军人才入选者。

四、申报遴选程序和相关要求

1．符合上述条件的教师向所在学校提出申请。学校经遴选并公示后，向我委推荐人选。

2．各学校须在2018年8月29日前，将候选人书面材料和电子材料报送至市教委人事处。书面材料包括候选人汇总表、候选人推荐表（表样在教育部官网www.moe.edu.cn下载）及附件、学校党委对候选人思想政治及师德表现的书面意见各1份；电子材料刻盘报送，包括候选人20分钟现场教学录像视频、候选人汇总表、候选人推荐表及附件，内容应与纸质材料一致。

3. 各学校要严把人选政治关、师德关和质量关，对师德存在问题的予以“一票否决”。对于推荐过程中把关不严，不能认真履行职责的学校，停止下一年度推荐资格。

联系人：李森

电话：23116674  

附件：

1、2018年国家“万人计划”教学名师候选人汇总表

2、2018年国家“万人计划”教学名师遴选指标体系

3、2018年国家“万人计划”教学名师（高等学校）候选人推荐表（普通本科院校）

4、2018年国家“万人计划”教学名师（高等学校）候选人推荐表（高等职业学校）

市教委人事处

2018年8月20日

